
 

 １  

國 立 新 竹 師 範 學 院 九 ０ 一 九 次 擴 大 行 政 會 議 紀 錄 
 

壹 、 時 間 ： 九 十 年 十 二 月 三 日 下 午 二 時 十 分 
 

貳 、 地 點 ： 本 校 第 三 會 議 室 
 

參 、 主 席 ： 顏 校 長 啟 麟 紀 錄 ： 陳 文 正 
 

肆 、 出 席 ： 如 簽 到 簿 

 

伍 、 宣 讀 九 ０ 一 八 次 行 政 會 議 紀 錄 

裁 示 ： 紀 錄 確 定 。 

 

陸 、 報 告 事 項 

報 告 一 報 告 單 位 ： 教 務 處 

一 、 本 校 九 十 一 會 計 年 度 經 常 門 、 資 本 門 預 算 需 求 表 已 於 十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發 文 至 各 單 位 ， 請 各 位 主 管 核 實 編 列 需 求

表 ， 並 於 十 二 月 十 四 日 ︵ 星 期 五 ︶ 十 七 時 前 送 回 教 務 處 彙 整 。 

二 、 本 校 九 十 一 學 年 度 大 學 部 各 系 提 供 各 類 保 送 甄 試 名 額 ︵ 不 佔 教 育 部 核 定 名 額 ︶ 如 下 ： 

  ︵ 一 ︶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： 特 教 系 二 名 、 幼 教 系 一 名 。 

  ︵ 二 ︶ 海 外 僑 生 ： 語 教 系 三 名 、 自 然 系 二 名 。 

  ︵ 三 ︶ 原 住 民 學 生 ： 語 教 系 一 名 、 初 教 系 二 名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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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本 校 九 十 一 學 年 度 碩 博 士 班 預 計 招 收 名 額 如 下 ： 

系 所 名 一 般 生 在 職 生 合 計 

國 教 所 博 士 班   三 

國 教 所 碩 士 班 十 五 五 二 十 

台 語 所 十 一 七 十 八 
幼 教 所 十 二 三 十 五 

數 學 組 六 四 十 

數 理 所 
自 然 系 六 四 十 

美 教 所 十 六 四 二 十 

職 教 所 五 五 十 

社 教 系 碩 士 班 七 三 十 

特 教 系 碩 士 班 六 四 十 

心 輔 所 碩 士 班 十 五 十 五 

總 計 九 四 四 四 一 四 一 
 

裁 示 ： 洽 悉 。 

 

報 告 二 報 告 單 位 ： 學 務 處 

一 、 射 箭 社 參 加 全 國 總 統 盃 射 箭 錦 標 賽 ， 初 四 丙 沈 佩 穎 榮 獲 大 專 組 個 人 排 名 第 三 名 及 個 人 對 抗 賽 第 三 名 ， 幼 童 軍 幼

木 章 及 幼 女 童 軍 服 務 員 基 本 訓 練 ， 已 於 十 一 月 廿 三 日 至 廿 六 日 舉 行 完 畢 本 校 學 生 共 一 百 三 十 四 名 參 加 ， 感 謝 相

關 單 位 之 協 助 。 

二 、 社 團 慶 祝 校 慶 系 列 活 動 ， 刻 已 陸 續 展 開 中 ︵ 各 活 動 場 地 已 列 印 於 校 慶 邀 請 卡 內 ︶ ， 敬 請 各 位 師 長 有 空 多 多 光 臨

指 導 ， 以 資 鼓 勵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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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學 生 自 治 會 擬 定 於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下 午 七 點 至 十 點 舉 辦 全 校 師 生 KTV 大 賽 ， 請 老 師 踴 躍 參 加 並 鼓 勵 同 學 參 與 。 

四 、 南 門 醫 院 業 已 同 意 於 本 校 運 動 會 期 間 ， 支 援 救 護 車 一 輛 ， 以 利 運 動 會 之 順 利 進 行 。 
五 、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衛 生 局 來 函 告 知 本 校 午 餐 食 品 之 大 腸 桿 菌 數 過 高 。 上 週 再 到 本 校 餐 廳 取 得 樣 品 再 行 複 檢 ， 有 關 報

告 預 計 下 週 通 知 本 校 ， 對 校 內 餐 飲 衛 生 ， 學 務 處 將 繼 續 嚴 格 督 促 廠 商 注 意 ， 以 維 全 校 師 生 健 康 。 

六 、 十 一 月 廿 九 日 由 新 竹 醫 院 醫 師 至 本 校 免 費 為 同 仁 及 眷 屬 作 醫 療 服 務 ， 共 有 廿 七 位 完 成 子 宮 頸 抹 片 檢 查 ， 四 十 九

位 完 成 乳 房 超 音 波 檢 查 。 

 

裁 示 ： 一 、 校 慶 各 項 活 動 ， 請 各 同 仁 踴 躍 參 加 。 

   二 、 第 五 點 衛 生 局 檢 驗 報 告 請 會 知 廠 商 ， 如 檢 查 不 合 格 應 責 其 限 期 改 善 。 

 

報 告 三 報 告 單 位 ： 實 習 輔 導 處 

一 、 輔 導 區 特 約 實 習 學 校 實 地 訪 視 輔 導 工 作 ， 依 計 畫 辦 理 完 畢 ， 謝 謝 校 長 及 各 系 主 任 參 與 訪 視 工 作 ， 受 訪 視 學 校 所

提 之 意 見 ， 實 習 組 將 妥 為 彙 整 ， 做 為 改 進 實 習 輔 導 工 作 之 參 考 。 

二 、 九 年 一 貫 課 程 行 動 研 究 成 果 研 討 會 ， 將 於 十 二 日 假 講 堂 甲 辦 理 ， 將 有 桃 、 竹 、 苗 四 縣 市 老 師 約 計 三 百 五 十 人 參

加 ， 歡 迎 本 校 老 師 前 往 指 導 。 

三 、 本 年 度 輔 導 區 山 地 教 育 輔 導 工 作 依 計 畫 全 部 辦 理 完 畢 ， 謝 謝 校 長 指 導 並 親 自 參 與 廿 九 日 桃 園 縣 復 興 鄉 羅 浮 國 小

輔 導 。 

 

裁 示 ： 洽 悉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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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 告 四 報 告 單 位 ： 進 修 暨 推 廣 部 

一 、 進 修 暨 推 廣 部 配 合 越 南 地 區 華 文 教 師 回 國 研 習 於 十 二 月 四 日 舉 辦 兩 場 演 講 ， 分 別 邀 請 政 大 國 關 中 心 教 授 嚴 震 生

主 講 ﹁ 中 華 民 國 政 治 經 濟 發 展 ﹂ ︵ 下 午 一 時 卅 分 至 三 時 十 分 ︶ ； 陸 委 會 副 主 委 陳 明 通 演 講 ﹁ 兩 岸 關 係 現 況 ︵ 下

午 三 時 三 十 分 至 五 時 十 分 ︶ ， 歡 迎 各 單 位 同 仁 前 往 聆 聽 。 ︵ 地 點 於 本 校 推 廣 教 育 大 樓 講 堂 丙 ︶ 。 

二 、 依 教 育 部 台 ︵ 九 ０ ︶ 高 ︵ 一 ︶ 九 ０ 一 六 三 二 九 號 令 ﹁ 大 學 辦 理 研 究 所 ︵ 系 ︶ 碩 士 及 大 學 部 二 年 制 在 職 專 班 審 核

作 業 要 點 ﹂ 自 九 十 年 十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生 效 ， 同 時 廢 止 ﹁ 大 學 辦 理 研 究 所 ︵ 系 ︶ 碩 士 及 大 學 部 二 年 制 在 職 進 修 專

班 及 大 學 先 修 制 度 共 同 注 意 事 項 ﹂ 、 ﹁ 專 科 以 上 學 校 辦 理 回 流 教 育 招 收 在 職 生 入 學 方 式 共 同 處 理 原 則 ﹂ 。 依 新

公 告 之 審 核 作 業 要 點 第 九 條 ， 師 範 校 院 應 另 依 相 關 規 定 辦 理 ， 不 得 援 引 本 要 點 開 設 在 職 進 修 專 班 。 

三 、 依 教 育 部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台 ︵ 九 ０ ︶ 師 ︵ 二 ︶ 字 第 九 ０ 一 六 九 七 三 四 號 函 ， 師 範 校 院 二 年 制 、 四 年 制 在 職 進 修

專 班 自 九 十 二 學 年 度 起 停 辦 ， 九 十 學 年 度 未 開 班 者 ， 九 十 一 學 年 度 一 律 不 同 意 設 立 新 班 ， 九 十 學 年 度 已 開 班 者 ，

九 十 一 學 年 度 經 審 查 同 意 後 續 招 ， 但 應 於 招 生 簡 章 明 定 自 九 十 二 學 年 度 起 停 辦 。 依 上 開 原 則 ， 本 校 今 年 提 出 四

年 制 在 職 專 班 之 申 請 將 一 律 不 獲 同 意 ， 去 年 已 招 收 之 二 年 制 學 士 學 位 班 亦 必 須 於 九 十 二 學 年 度 起 停 招 。 

 

裁 示 ： 洽 悉 。 

 

報 告 五 報 告 單 位 ： 圖 書 館 

一 、 為 慶 祝 本 校 六 十 一 週 年 校 慶 暨 圖 書 館 週 ， 圖 書 館 特 舉 辦 一 系 列 活 動 ︵ 活 動 簡 介 如 左 ︶ ， 歡 迎 本 校 同 仁 及 學 生 踴

躍 參 加 。 

︵ 一 ︶ 尋 寶 遊 戲 ： 

１ ． 參 加 對 象 ： 本 校 教 職 員 工 生 。 

２ ． 活 動 時 間 ： 十 二 月 三 日 ︵ 星 期 一 ︶ 至 十 二 月 六 日 ︵ 星 期 四 ︶ 上 午 八 時 十 分 至 下 午 五 時 。 

３ ． 活 動 內 容 ： 請 參 加 者 就 主 辦 單 位 準 備 之 題 目 ， 尋 找 正 確 之 答 案 ， 答 對 者 即 抽 獎 兌 換 獎 品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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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 ． 活 動 地 點 ： 圖 書 館 一 、 二 樓 。 

  ︵ 二 ︶ 電 影 欣 賞 ： 

１ ． 參 加 對 象 ： 本 校 教 職 員 工 生 。 

２ ． 活 動 時 間 ： 十 二 月 三 日 ︵ 星 期 一 ︶ 至 十 二 月 七 日 ︵ 星 期 五 ︶ ， 晚 上 七 時 至 九 時 。 

３ ． 活 動 內 容 ： 每 日 播 放 一 部 本 館 新 購 買 片 子 ， 播 放 片 名 將 另 行 公 告 於 本 館 網 頁 及 公 佈 欄 上 。 

４ ． 活 動 地 點 ： 圖 書 館 五 樓 多 媒 體 教 室 。 

  ︵ 三 ︶ 教 職 員 圖 書 館 利 用 指 導 ： 

１ ． 參 加 對 象 ： 本 校 教 職 員 工 。 

２ ． 活 動 時 間 ： 十 二 月 四 日 ︵ 星 期 二 ︶ 下 午 三 時 至 四 時 。 
３ ． 活 動 地 點 ： 圖 書 館 五 樓 多 媒 體 教 室 。 

４ ． 報 名 辦 法 ： 欲 報 名 之 同 仁 請 ， 至 本 館 圖 書 館 網 頁 上 報 名 ， 本 次 參 加 同 仁 可 獲 得 ﹁ 公 務 人 員 終 身 學 習 ﹂ 一 小 時 的 認 證 。 

︵ 四 ︶ 桃 竹 苗 小 學 圖 書 館 工 作 人 員 研 習 會 ： 

１ ． 活 動 對 象 ： 桃 竹 苗 地 區 小 學 圖 書 館 工 作 人 員 。 

２ ． 活 動 時 間 ：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︵ 星 期 三 ︶ 上 午 九 時 至 下 午 四 時 三 十 分 。 

３ ． 活 動 地 點 ： 進 修 推 廣 大 樓 講 堂 乙 。 

   

二 、 圖 書 館 網 頁 首 頁 全 新 改 版 ： 慶 祝 校 慶 與 年 度 圖 書 館 週 活 動 ， 圖 書 館 首 頁 全 新 改 版 ， 有 新 的 訊 息 內 容 與 版 面 ， 歡

迎 同 仁 上 網 光 臨 指 教 。 網 址 ︵http://www.lib.nhctc.edu.tw ︶ 。 

三 、 本 校 教 職 員 工( 含 專 任 老 師 、 兼 任 老 師 、 職 員 工 、 研 究 助 理 、 全 日 制 工 讀 生) 請 注 意 ： 

︵ 一 ︶ 為 避 免 紙 張 資 源 的 浪 費 ， 自 九 十 一 年 一 月 起 ， 圖 書 館 將 全 校 性 以 電 子 郵 件 方 式 寄 發 逾 期 、 到 期 及 預 約 等

通 知 單 ， 紙 本 通 知 單 將 不 再 寄 發 。 已 有 電 子 郵 件 帳 號 或 欲 變 更 帳 號 之 教 職 員 工 ， 請 自 行 於 圖 書 館 網 頁 上

設 定 或 知 會 本 館 代 為 設 定 ； 尚 無 電 子 郵 件 帳 號 者 ， 請 速 向 電 算 中 心 或 其 它 網 站 ︵ 如 奇 摩 等 ︶ 申 請 帳 號 ，

以 免 通 知 單 無 法 寄 達 而 影 響 還 書 時 間 。 

︵ 二 ︶ 九 十 一 年 一 月 起 ， 仍 未 知 會 本 館 個 人 電 子 郵 件 帳 號 之 教 職 員 工 ， 本 館 將 以 本 校 人 事 通 訊 錄 上 之 電 子 郵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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帳 號 寄 發 通 知 單 。 未 向 本 館 設 定 電 子 郵 件 帳 號 者 ， 將 無 法 再 收 到 紙 本 通 知 單 ， 請 各 位 老 師 及 同 仁 注 意 。 

 
裁 示 ： 一 、 謝 謝 圖 書 館 辦 理 之 系 列 活 動 ， 請 轉 知 同 仁 參 加 。 

   二 、 第 三 點 請 轉 知 同 仁 知 悉 。 

 

報 告 六 報 告 單 位 ： 會 計 室 

九 十 會 計 年 度 校 務 基 金 附 屬 單 位 預 算 ， 即 將 在 本 ︵ 十 二 ︶ 月 辦 理 決 算 ， 為 使 各 單 位 所 分 配 之 年 度 經 費 均 能 照 計 畫 進

度 執 行 且 提 高 工 作 績 效 ， 請 各 單 位 配 合 並 注 意 下 列 事 項 ： 

一 、 請 各 所 、 系 、 處 、 室 、 中 心 上 網 檢 視 貴 單 位 經 費 請 購 及 結 報 情 形 ， 並 查 明 已 簽 准 未 清 結 申 購 案 件 。 

二 、 預 付 款 項 應 儘 速 清 理 結 案 ， 尤 其 補 助 款 請 儘 速 催 辦 清 結 。 

三 、 已 發 包 工 程 及 各 項 教 學 設 備 ， 尚 有 未 完 成 驗 收 者 ， 查 明 原 因 積 極 辦 理 ， 以 完 成 驗 收 核 銷 。 若 於 年 度 終 了 尚 有 必

須 申 請 保 留 之 案 件 ， 亦 請 督 促 所 屬 檢 附 契 約 或 相 關 文 件 於 期 限 內 申 請 保 留 。 

四 、 為 使 能 如 期 辦 理 決 算 相 關 事 宜 ， 一 萬 元 以 上 ︵ 含 一 萬 元 ︶ 之 請 購 案 ， 請 各 單 位 於 本 ︵ 十 二 ︶ 月 十 五 日 前 提 出 辦

理 ， 逾 期 請 購 將 列 入 新 年 度 ︵ 九 十 一 會 計 年 度 ︶ 執 行 。 

 

裁 示 ： 請 各 單 位 確 實 依 會 計 室 所 列 事 項 配 合 辦 理 。 

 

報 告 七 報 告 單 位 ： 體 育 室 

一 、 校 慶 啦 啦 隊 預 賽 已 於 十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下 午 比 賽 完 畢 ， 從 十 四 隊 中 錄 取 最 優 八 隊 參 加 決 賽 ， 將 在 校 慶 實 習 運 動 會

開 幕 後 進 行 決 賽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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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本 校 手 球 隊 於 十 一 月 二 十 一 至 二 十 四 日 參 加 全 國 手 球 比 賽 ， 榮 獲 季 軍 。 感 謝 校 長 與 體 育 系 蔡 仁 川 主 任 到 現 場 為

同 學 們 加 油 打 氣 。 
三 、 感 謝 各 師 長 踴 躍 報 名 參 加 校 慶 各 項 運 動 競 賽 ， 教 職 員 工 桌 球 賽 於 十 二 月 六 日 十 五 點 於 社 教 系 桌 球 教 室 舉 行 ； 校

園 慢 跑 於 十 二 月 七 日 十 七 點 舉 行 ； 趣 味 競 賽 於 十 二 月 八 日 十 一 點 舉 行 。 請 報 名 師 長 準 時 出 場 參 賽 。 

四 、 十 二 月 八 日 校 慶 實 習 運 動 會 開 幕 典 禮 ， 請 全 校 教 職 員 工 於 當 天 八 點 五 十 分 在 百 公 尺 起 跑 線 集 合 ， 將 於 九 點 整 進

場 。 各 系 主 任 與 班 導 師 帶 領 學 生 隊 伍 進 場 ， 走 過 司 令 台 後 ， 至 百 公 尺 終 點 線 便 可 返 回 典 禮 台 繼 續 觀 禮 ， 學 生 則

繼 續 前 進 至 指 定 地 點 。 

五 、 校 慶 實 習 運 動 會 期 間 需 要 師 長 們 為 獲 獎 同 學 頒 獎 ， 時 間 與 人 員 如 下 ： 十 二 月 七 日 十 點 至 十 一 點 簡 教 務 長 國 清 、

呂 學 務 長 阿 福 、 謝 總 務 長 秀 男 ； 十 四 點 至 十 五 點 余 處 長 作 輝 、 林 主 任 田 壽 、 簡 館 長 紅 珠 ； 十 五 點 至 十 六 點 曹 主

任 益 明 、 蘇 主 任 錦 麗 、 周 主 任 淑 惠 ； 十 二 月 八 日 十 點 至 十 一 點 蔡 主 任 長 盛 、 呂 所 長 菁 菁 、 劉 主 任 照 雄 ； 十 三 點

三 十 分 至 十 四 點 三 十 分 蔡 主 任 文 煥 、 張 主 任 成 秋 、 李 主 任 文 政 ； 十 四 點 三 十 分 至 十 五 點 三 十 分 陳 主 任 淑 文 、 李

主 任 翠 玲 、 蔡 主 任 仁 川 。 籌 備 會 將 會 親 送 邀 請 卡 給 上 述 之 師 長 。 

六 、 校 慶 實 習 運 動 會 開 、 閉 幕 典 禮 請 各 系 教 官 協 助 點 名 ， 時 間 分 別 為 十 二 月 八 日 八 點 四 十 五 分 與 十 五 點 五 十 分 。 同

學 之 出 缺 席 是 精 神 總 錦 標 評 分 項 目 之 一 ， 請 確 實 點 名 。 

 

裁 示 ： 第 五 點 頒 獎 請 各 主 任 協 助 頒 獎 。 

 

報 告 八 報 告 單 位 ： 秘 書 室 

本 校 各 單 位 九 十 年 度 工 作 計 畫 進 度 彙 總 表 請 參 閱 附 件 一 。 

 

裁 示 ： 洽 悉 。 

  



 

 ８ 

柒 、 臨 時 報 告 

報 告 一 報 告 單 位 ： 人 事 室 
一 、 為 慶 祝 本 校 創 校 六 十 一 週 年 ， 訂 於 本 ︵ 九 十 ︶ 年 十 二 月 八 日 ︵ 星 期 六 ︶ 舉 行 校 慶 運 動 會 、 聯 誼 餐 敘 與 十 、 十 一 、

十 二 月 份 教 職 員 工 慶 生 會 ， 請 鼓 勵 貴 單 位 所 屬 同 仁 踴 躍 參 加 。 詳 細 情 形 如 下 ： 

  ︵ 一 ︶ 校 慶 運 動 會 訂 於 九 十 年 十 二 月 八 日 ︵ 星 期 六 ︶ 上 午 九 時 開 幕 ， 同 日 下 午 四 時 閉 幕 ， 本 校 教 職 員 工 除 差 假

及 值 勤 人 員 外 ， 請 穿 著 本 年 度 製 發 之 運 動 服 ︵ 含 運 動 帽 ︶ 於 當 天 上 午 八 時 五 十 分 、 下 午 三 時 五 十 分 整 隊

參 加 ︵ 教 學 大 樓 一 樓 中 廊 設 有 簽 到 處 ︶ 。 

  ︵ 二 ︶ 校 慶 運 動 會 當 天 中 午 ︵ 十 一 時 五 十 分 至 十 三 時 ︶ ， 於 本 校 學 生 餐 廳 三 樓 備 有 自 助 式 午 餐 ， 歡 迎 全 體 同 仁

︵ 含 全 日 制 工 讀 生 ︶ 一 起 前 往 分 享 。  

  ︵ 三 ︶ 午 餐 時 間 ， 並 由 校 長 親 自 頒 發 本 年 十 、 十 一 、 十 二 月 份 壽 星 同 仁 生 日 禮 券 。 

  ︵ 四 ︶ 十 二 月 十 日 ︵ 星 期 一 ︶ 依 規 定 補 假 一 天 。 

二 、 為 聯 繫 同 仁 情 誼 ， 謹 訂 於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︵ 星 期 六 ︶ 辦 理 教 職 員 工 暨 退 休 人 員 獅 頭 山 健 行 活 動 ， 請 鼓 勵 所 屬 同

仁 踴 躍 參 加 。 詳 細 行 程 如 附 資 料 。 

 

裁 示 ： 洽 悉 。 

 

報 告 二 報 告 單 位 ： 體 育 系 

建 議 於 校 慶 當 日 ︵ 十 二 月 九 日 ︶ 辦 理 校 慶 活 動 。 

 

裁 示 ： 洽 悉 。 



 

 ９ 

 

報 告 三 報 告 單 位 ： 特 教 中 心 
教 育 部 來 函 要 本 校 成 立 ﹁ 身 心 障 礙 輔 導 小 組 ﹂ ， 擬 成 立 成 員 包 含 教 務 長 等 ， 本 學 期 預 定 於 十 二 月 召 開 會 議 。 

 

裁 示 ： 本 案 請 特 教 中 心 簽 案 辦 理 。 

 

報 告 四 報 告 單 位 ： 自 然 系 

本 系 由 楊 樹 森 老 師 指 導 辦 理 種 子 週 活 動 ， 請 轉 知 各 同 仁 及 同 學 踴 躍 參 觀 。 

 

裁 示 ： 洽 悉 。 

 

報 告 五 報 告 單 位 ： 幼 教 系 

昨 日 幼 兒 劇 公 演 演 出 成 功 ， 感 謝 各 單 位 協 助 及 同 仁 參 與 。 本 月 十 八 日 於 新 竹 市 演 藝 廳 之 演 出 恭 請 校 長 主 持 開 幕 ， 同

仁 有 意 觀 賞 者 請 洽 幼 教 系 辦 理 。 

 

裁 示 ： 洽 悉 。 

 

報 告 六 報 告 單 位 ： 音 教 系 

本 系 於 校 慶 期 間 辦 理 三 場 次 音 樂 會 ， 請 大 家 踴 躍 欣 賞 。 



 

 １ ０ 

 

裁 示 ： 洽 悉 。 

 
報 告 七 報 告 單 位 ： 美 教 系 

一 、 美 教 系 辦 理 教 授 美 展 ， 歡 迎 大 家 踴 躍 觀 賞 。 

二 、 學 生 美 展 於 本 週 五 起 展 出 一 週 ， 週 四 佈 置 ， 不 便 之 處 敬 請 見 諒 。 

 

裁 示 ： 洽 悉 。 

 

報 告 八 報 告 單 位 ： 總 務 處 事 務 組 

十 二 月 八 日 校 慶 活 動 如 有 邀 請 貴 賓 、 校 友 返 校 需 進 入 校 園 停 車 ， 請 事 先 向 總 務 處 申 辦 臨 時 停 車 券 。 

 

裁 示 ： 洽 悉 。 

 

 捌 、 提 案 事 項 

提 案 一 提 案 單 位 ： 學 務 處 

案 由 ： 校 外 學 生 活 動 安 全 輔 導 辦 法 草 案 ︵ 如 附 件 二 ︶ 提 請 討 論 案 。 

說 明 ： 一 、 依 據 教 育 部 來 函 辦 理 。 

 二 、 擬 請 先 提 行 政 會 議 討 論 定 案 後 ， 再 提 校 務 會 議 通 過 實 施 。 



 

 １ １ 

 

決 議 ： 請 惠 提 意 見 交 課 外 組 彙 整 ， 於 下 次 行 政 會 議 提 出 討 論 。 

 
提 案 二 提 案 單 位 ： 學 務 處 

案 由 ： 仁 愛 急 難 救 助 基 金 如 何 籌 募 ， 提 請 討 論 。 

說 明 ： 目 前 仁 愛 急 難 救 助 基 金 僅 餘 四 千 四 百 四 十 八 元 ， 本 學 期 有 多 名 同 學 擬 申 請 本 基 金 ， 無 法 給 予 援 助 。 

  

決 議 ： 請 惠 提 意 見 交 課 外 組 彙 整 ， 於 下 次 行 政 會 議 提 出 討 論 。 

 

玖 、 散 會 

 


